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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金锦萍）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内容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

甚至引发一定程度上的对于“杀富济贫”的担忧。事实上，不能孤立地看

待第三次分配，更不能片面夸大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的作用和功能。 

诚如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

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

实迈进。 

第三次分配不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范畴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是指经济学上的国民收入分配。诚如厉以宁先生

早在 1994年所提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

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

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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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但是笔者愚见，事实上，第三次分配并非经

济学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因为第三次分配实质上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中获得收入的主体自由处分其收入的结果。 

在这样的处分中，既可以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获得对价，也可以通过

无偿行为进行赠与或者捐赠。无偿行为既可以在具有私人关系中的主体之

间（例如家庭成员之间、情侣之间、亲友之间等）发生，也可以发生在不

具有私人关系的主体之间（例如通过慈善组织的捐赠或者通过个人求助平

台的对特定受益人的赠与）。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经济学上之所以研究国

民收入的分配，乃是为了平衡公平和效率；所以，在国民收入统计时，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数据将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决策依据；但是

第三次分配中，受益人因为他人的馈赠（赠与或者捐赠）而获得的利益，

却不会被视为当然收入，盖因这种收益的获得具有偶然性，且受益人并不

能因为自己身处困境而必然获得来自社会的救助，也就无法向他者行使基

于权利的诉求。 

进一步而言，如果将第三次分配中的收益也视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构成，

其衍生的问题会很多：其一，在评估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时，第三次分

配所转移的收益也能作为国民收入进行数据统计吗？如果需要，又该如何

统计呢？ 

其二，受益人在第三次分配中获得的利益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救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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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什么关系？换言之，受益人是否会因其从第三次分配中获得的利益而

丧失其获得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救助的权利？ 

其三，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主体均可基于权利要求获得相关收益

（例如，第一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基于劳动的报酬请求权，再分配中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于人事关系也可以主张薪酬请求权），那么是否也应赋予第

三次分配中的主体以相应的权利呢？如果赋予其权利，义务主体又该是谁？

这种义务基于什么基础？以上这些问题恰好揭示出：第三次分配并非国民

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分配，而是社会自治过程中资源的调剂。 

“第三次分配”的意义：价值理性也是理性 

尽管不属于经济学上的国民收入分配范畴中的内涵，第三次分配依然

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经济学家也看到了市场机制之外的另一

种基于自由意志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所以，“第三次分配”概念的提出

将在某种程度上刷新对于分配的界定：是否不再囿于国民收入视角而对分

配进行分类？但是，一旦走出这一步，更为麻烦的是：如何运用统一的逻

辑和概念来覆盖或者贯穿三次分配？难道回到分配仅仅作为“社会资源配

置过程”来理解？ 

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会主体的赠与和捐赠也可被视为个人消费的构成

部分，尽管其未能获得相关商品或者服务。但是，如果将其因赠与或者捐

赠而获得的精神上的愉悦、社会上的褒奖和个人美誉度的提升也视为一种

回馈的话，那么这一观点就更能站得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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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从事慈善事业？

显然，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它只能视

这种行为为“非理性”。但是，更为严谨的说法应该是“非工具理性”。 

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行为依然符合理性，只不过符合的是“价值理

性”。社会行动可分为四种类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理性和传统

理性（韦伯语）。人们通过营利形式实现自己目的的社会行动，属于工具理

性的范畴，也即这些行动是由人们对结果或者回馈的期望所决定，人们在

从事这些活动时，理性地追求和计算可能获得的结果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而人们以非营利形式参与社会活动的，却符合价值理性的分析模型：

人们之所以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对结果或者回馈的期望，而是由“对于

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

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 

纯粹的价值理性体现在：“这些人不管对他们来说可能有多大代价，

都把对他们来说似乎由责任、荣誉、对美的追求、宗教的召唤、个人的忠

诚或某种‘原因’（不管它存在于哪里）的重要性所要求的信念付诸实施。”

对于从事慈善事业的人而言，通常追求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某种理想

的价值。而价值理性也是理性。 

三次分配的协同关系和基础性制度构建 

第一次分配依靠的是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强调客观的市场规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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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第二次分配依靠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工具，强调

公平，体现的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共同体意志；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自愿

捐赠和志愿机制，是基于志愿机制的资源配置。 

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要求第一次分配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避免出现

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就有必要提高劳动者保护力度，在收入分配中增大

按劳分配的比例，取缔非法收入等；而第二次分配则更加追求公平，强调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过程中，增大社会保障力度，突出民生保障。 

如果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能够按照这一方向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安

排，那么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将有望得到根本性解决，大量社会问题滋生

的土壤也将得到大幅改良，事实上留给第三次分配的“用武之地”反而小

了；或者说，第三次分配的方向将有重大变化：更多的社会资源将转向富

有社会创新意义的领域。 

在意识到第三次分配是基于价值理性的社会行动类型之后，志愿机制

是其区分于前两次分配的核心因素。因此，完善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是非

常重要的政策选择，因为尽管享受税收优惠从来不是从事慈善的人首先关

心的问题，但是合理、公平的税收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却昭示出一个国家

对于分配公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目前，无论是慈善组织所得税免税政策还是公益性捐赠税前抵扣制度，

都还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事实上，营造便于民众从善的路径和机制尤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661


